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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航空公司實施機組人員防疫健康管控措施 

作業原則 

109年 3月 19日第 1版 

109年 3月 27日修訂版 

109年 4月 7日修訂版 

109年 6月 7日修訂版 

109年 8月 31日修訂版 

109年 9月 7日修訂版 

 

一、 作業依據 

(一) 依 109年 3月 18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第三次

工作小組會議決議，國籍航空公司可訂定機組人員（以下簡稱「組員」）

防疫健康管控措施據以實施，航空公司需負責執行組員防疫健康管控

措施，由交通部民用航空局監督管理。 

(二) 依 109年 8月 13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肺中指

字第 1093800527號函核准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

期間國際緊急醫療專機轉送國人返國就醫申請作業原則」。 

二、 適用對象 

(一) 國籍航空公司所屬組員在 COVID-19（武漢肺炎）第三級國際旅遊疫情

建議等級疫區執行飛航任務後返臺者適用於本作業原則 (當班往返之

組員除外)。 

(二) 執行國際緊急醫療專機（含醫療包機）接運國人返國就醫任務之組員

（包含當班往返未入境之組員）。 

三、 作業原則 

(一) 組員防疫健康管控措施 

1. 組員執勤防疫措施：  

(1) 組員在機上執勤時按本局訂定之「機組人員執勤時之個人防護

裝備」佩戴強化之個人防護裝備，並比照中港澳韓航線機上服

務流程。 

(2) 簡化餐點服務流程或提供簡便餐，以降低與旅客接觸風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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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3) 航空公司銷售免稅品應符合以下規定： 

甲、 於臺灣出發之航班機內免稅品販售簡化方式，僅限信用卡

交易，客艙組員不推車販售。僅限臺灣出發航班販售，機

內回程航班不販售。 

乙、 客艙組員防護措施：除穿戴防護裝備(外科口罩、防水手套、

護目鏡或平光眼鏡、拋棄式防潑水隔離衣)外，航空公司應

指定專責客艙組員販售處理相關事宜。 

(4) 航空公司應參考本局訂定之「乘客安全防護守則」向乘客宣導

搭機應遵守事項。 

(5) 組員於飛航前進行工作簡報會議時，應保持社交距離並全程佩

戴口罩。 

(6) 參與國際緊急醫療專機（含醫療包機）之組員，應按照衛生福

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（COVID-19）疫

情期間國際緊急醫療專機轉送國人返國就醫申請作業原則」第

四項相關規定執行轉送作業。前揭作業原則置於該署網站「醫

療照護機構感染管理相關指引」下。 

2. 國外機場通關與交通措施：  

(1) 由外站人員安排組員自組員通道快速出入關。 

(2) 機場與組員旅館之間，由組員專用車輛集中接送，其駕駛必須

為無發燒及呼吸道症狀者，車輛需於組員搭乘前進行清潔消毒

後始載運。 

(3) 行車期間，若窗戶可開，建議略開以確保通風。 

(4) 組員與外站地勤人員接觸、離機至進入旅館房間前，以及離開

旅館房間後，均全程佩戴口罩並於事後洗手。 

3. 住宿措施： 

(1) 組員住房為一人一間，儘可能安排於與其他入住者隔離樓層之

房間，並應避免與當地民眾接觸，以減少境外感染之風險。 

(2) 旅館於組員入住前清潔及消毒，旅館的餐飲、房務等服務人員

具備防疫意識，外站人員進行檢核。 

(3) 組員於入住時行李由組員自行攜帶，避免旅館服務人員經手接

觸感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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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 組員應停留在外站旅館內，除非有特殊狀況並經外站主管同意，

否則不可外出。組員之間相互監督，落實外出管制機制。 

4. 用餐安排： 

(1) 請旅館提供獨立且定時消毒的安全用餐區域，或透過外送食物、

客房服務(Room Service)等方式於房間內用餐，以避免與當地

民眾接觸機會。 

(2) 建議進行送餐服務時，服務人員全程配戴手套與口罩。 

5. 外站身體狀況監控 

(1) 客艙組員每日量體溫回報客艙經理（或事務長），飛航組員回報

給機長。 

(2) 登機執勤前，由機長確認組員沒有不適症狀。 

(3) 組員如有發燒、咳嗽、呼吸困難等症狀或其他任何身體不適情

況，不得執勤，直到當地衛生單位確認狀況解除。若確診為新

冠肺炎者，航空公司須立即通報當地衛生機關及我國疾管單

位。 

6. 返臺後防疫措施 

(1) 執行一般客貨機飛航任務入境第三級地區後返臺組員： 

甲、 組員返臺於機場/公司/居住地間之交通應以組員專車、或

由公司派專車於律定接車地點上下車，或其他交通應以親

友接送、自行駕車為優先或防疫車隊 (排班計程車、租賃

車等)、自行安排專用小客車為限；不得搭乘大眾運輸。搭

車全程佩戴口罩。 

乙、 組員返臺後依疾管署於機場所提供之健康管理文件辦理，

在入境無症狀情形下（如有呼吸道症狀者應採檢，檢驗陰

性者須進行居家檢疫 14天)，飛航組員或貨機監貨人員入

境後 3天內，客艙組員或機務人員入境後 5天內，比照社

區居家檢疫規定應留在居所不得派飛及外出。前述限制期

滿後到第 14天則進行自主健康管理。自主健康管理之規定

以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訂定之「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

理機制」有關自主健康管理配合事項為基礎，包括外出應

佩戴口罩，不出入非生活必要之場所（例如：人潮眾多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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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點、娛樂場所以及參加大型集會活動等)。 

丙、 居家檢疫期間由航空公司對組員每日進行系統或電話健康

關懷與監測作業，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則採定期關懷與監測

作業，如發現有症狀時請航空公司儘速協助安排組員就醫

(不得搭乘大眾交通工具)；組員就醫經醫院安排採檢者，

返家後於接獲採檢結果前，不得外出。航空公司儘量安排

至合作特約醫療院所就診，相關就診項目亦請擴大需求面，

以協助組員順利就醫。 

丁、 組員應每日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，並配合航空公司必

要之關懷與監測機制。組員執行防疫健康管理期間若身體

不適，須立即通報所屬航空公司，由航空公司安排組員至

醫療院所就醫。 

(2) 執行國際緊急醫療專機（含醫療包機）後返臺組員，入境後檢

疫程序應按照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訂定之「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（COVID-19）疫情期間國際緊急醫療專機轉送國人返國就

醫申請作業原則」第五、(三)、3項相關規定辦理。另應比照前

(1)甲、丙及丁項辦理。 

7. 航空公司應訂定防疫健康管理須知提供予組員，並由組員每日自行

填寫健康管控月報表（參考範本如附件）。紀錄由組員每月繳回公司

管理單位留存 60天。 

(二) 防疫管理確保措施 

1. 在國外期間： 

(1) 由機長或座艙經理（事務長）負責確認組員之體溫測量與行動

管控。 

(2) 由航空公司國外場站主管負責確認組員交通車及旅館落實防疫

清消作業。 

(3) 由航空公司查核追蹤組員落實相關防疫措施，組員若在外站未

能落實防疫措施，公司發現後應按附件二通報疾管署將組員列

入社區居家檢疫 14天管制。 

2. 返臺後居家期間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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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航空公司以系統或電話等等方式掌握組員健康狀況，並記錄備查，

直到航空公司解除限制為止。組員若返臺後未能落實防疫措施，公司

發現後應按附件二通報疾管署將組員列入社區居家檢疫 14天管制。 

3. 航空公司應依本作業原則執行及訂定相關程序，並保存相關紀錄供

民航局查核。 

四、 附件 

(一) 組員健康管控月報表 

(二) 國籍航空公司補開立機組人員居家檢疫通知辦理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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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空公司組員健康管控月報表 
單位：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員工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  月 

第 1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3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4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5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6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7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8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9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0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1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2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3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4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5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6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7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8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19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0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1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2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3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4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5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6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7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
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8 天 
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29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30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第 31 天 
日期：MM       /DD       

上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下午體溫               
是否有□咳嗽□喉嚨痛□流鼻水 

□其他                 
□均無 
量測地點：             

(請填 TPE 或其他場站代號) 

 

以上我所量測之數據及資料均為據實以報，且已閱讀本表背面之各機組員務必遵守之事項，並同

意遵守。 

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日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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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航空公司補開立機組人員居家檢疫通知辦理方式 

 

一、 作業依據 

依 109年 4月 5日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(下稱疾管署)疾管檢字第

1090049068號函辦理。 

二、 辦理方式 

各航空公司應督導機組員落實健康管控強化措施，航空公司如發現機組員

未能落實該等強化措施，應立即依疾管署規定填寫「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

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」(可自疾管署網站「傳染病與防疫

專題>傳染病介紹>第五類法定傳染病>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>重要表單」下

載最新版，預填不具法定效力)，並填報「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因故須補

開立居家檢疫通知書清冊」（如附件三），檢附前揭通知書掃描檔，免備文

通報民航局，由民航局於彙整後提供疾管署，俾利開立居家檢疫通知書，

核章後方具法定效力，將該等人員納入社區居家檢疫管理對象。

附件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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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籍航空公司機組員因故須補開立居家檢疫通知書清冊 
編號 航空公司 

機組員 

姓名 

航班 

號碼 
入境日期 身分證字號 

居家檢疫 

起始日 

居家檢疫 

聯絡手機 
居家檢疫地址 開立原因 

民航局 

受理人 

提報 

日期 

1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4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5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6 
                      

7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8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9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附件三 


